附圖二

外國籍漁船進出前鎮漁港標準作業程序


 




向漁政單位申請





維修、補給








繳清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








出   港





向高雄港務局申辦進高雄商港








注意事項：


1.不得超過5日（第6點）。2.新建造完成外國籍漁船，應先取得臨時船舶國籍證書影本並於3日前申請進港（第8點）





不得有下列情形：


1.裝置流網設備或攜帶流網網具。


2.船員員額低於規定最低員額標準。


3.申請進港時間相差不得超過72小時，逾時應重行申請（第13點）。








填寫「外國籍漁船進（出）港申請表申請，申請進港之外國籍漁船不得有下列情形：


1.船籍登記屬於國際漁業組織貿易制裁之國家。


2.列名在國際組織所通過「非法、不報告、不受管制」（IUU）名單內。


3.與我國漁船共同使用沿、近海傳統作業漁場資源。


4.進港目地非屬維修或補給。


5.搭載大陸地區船員。


6.漁業種類為流網或刺網。


7.裝置流網設備或攜帶流網網具。


8.每年5-6月，11-12月漁汛期禁止入港。


9.申請進港時間相差不得超過72小時，逾時應重行申請（第13點）。











